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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5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浦祥路79号上海朱家角皇家郁金香花园酒店5号楼一楼贵宾会见厅2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5日

至2026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续聘2026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2026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8 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议案 √

9 审议公司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有关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资料将于会议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87 *ST国中 2026/5/2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股东会。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会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时间 登记时间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上午9:30一11:30、下午13:30一17:00。

（三）登记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层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层

邮政编码：201112

联系人：戴阳女士

联系电话：021-62265371

联系邮箱：daiyang@interchina.com

（二）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关于续聘2026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续聘2026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 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议案

9 审议公司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118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34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丹梓北路2号共进股份4栋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335,3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84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线上视频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其中非独立董事王建祥先生、胡祖敏先生、程树新先生、贺依朦女士以

及职工董事龙晓晶女士现场参会，其余董事均以视频方式线上参会；

2、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33,842 99.5548 1,201,018 0.3560 300,500 0.0892

2.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王建祥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32,842 99.5249 1,289,618 0.3822 312,900 0.0929

2.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程树新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32,142 99.5247 1,286,018 0.3812 317,200 0.0941

2.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王会玲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28,642 99.5237 1,289,418 0.3822 317,300 0.0941

2.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赵峰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30,942 99.5243 1,289,018 0.3821 315,400 0.0936

2.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沈一涛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30,542 99.5242 1,289,418 0.3822 315,400 0.0936

2.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敏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15,842 99.5247 1,286,018 0.3817 315,200 0.0936

2.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龙晓晶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441,042 99.5237 1,288,318 0.3822 316,800 0.0941

2.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506,342 99.5244 1,288,318 0.3821 314,900 0.0935

2.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32,342 99.5247 1,288,318 0.3819 314,700 0.093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63,542 99.5340 1,261,118 0.3738 310,700 0.092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24,042 99.5519 1,168,018 0.3462 343,300 0.101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86,442 99.5408 1,237,018 0.3667 311,900 0.09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关于公司董事长王建祥

先生薪酬的议案

6,270,

011

79.6441

1,289,

618

16.3812 312,900 3.9747

2.02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常

务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

人程树新先生薪酬的议

案

6,269,

311

79.6352

1,286,

018

16.3355 317,200 4.0293

2.03

关于公司董事王会玲女

士薪酬的议案

6,265,

811

79.5908

1,289,

418

16.3787 317,300 4.0305

2.04

关于公司董事赵峰先生

薪酬的议案

6,268,

111

79.6200

1,289,

018

16.3736 315,400 4.0064

2.05

关于公司董事沈一涛先

生薪酬的议案

6,267,

711

79.6149

1,289,

418

16.3787 315,400 4.0064

2.06

关于公司董事、 总经理

胡祖敏先生薪酬的议案

6,271,

311

79.6606

1,286,

018

16.3355 315,200 4.0039

2.07

关于公司职工董事、副

总经理龙晓晶女士薪酬

的议案

6,267,

411

79.6111

1,288,

318

16.3647 316,800 4.0242

2.08

关于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董事会秘书贺依朦

女士薪酬的议案

6,269,

311

79.6352

1,288,

318

16.3647 314,900 4.0001

2.09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

的议案

6,269,

511

79.6378

1,288,

318

16.3647 314,700 3.9975

3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6,300,

711

80.0341

1,261,

118

16.0192 310,700 3.9467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6,361,

211

80.8026

1,168,

018

14.8366 343,300 4.3608

5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6,323,

611

80.3250

1,237,

018

15.7130 311,900 3.96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00涉及逐项表决的情形，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2、议案2.00、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2.00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胡祖敏先生回避表决议案2.06，龙晓晶女士回避表决议案2.07，贺依

朦女士回避表决议案2.08；

4、本次股东会听取一项非表决事项：《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武嘉欣、黄闻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24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天

安” ）

2,900万元 15,190万元 是 否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石湾

鹰牌” ）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提供最高限

额3,960万元的担保；控股子公司

河源市东源鹰牌陶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源鹰牌” ）提供最

高限额6,000万元的担保。

8,390.79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93,043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10.58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与安徽全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椒农商行” ）前期签

订的担保合同已经到期，2026年5月15日，公司与全椒农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天安申请贷款等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2,900万元。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源鹰牌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广

发银行佛山分行” ）前期签订的担保合同已经到期，2026年5月15日，公司及东源鹰牌分别

与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石湾鹰牌向广发银行佛山

分行申请贷款等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高债权本金分别为人民币3,960万元、6,

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4月16日、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公司、东源鹰牌、佛山鹰牌科技有限公司可以为石湾鹰牌、安徽

天安、 浙江瑞欣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天安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限额人民币

16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和签署相关文件。 授权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无需另行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东天安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公司本次对石湾鹰牌、安徽天安提供的保证担保在上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

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

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安徽天安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34112407239570X

G

法人 石湾鹰牌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66%

广东鹰牌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

91440600617586216

L

被担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安徽天安

77,

440.70

24,

677.00

52,

763.70

13,

783.80

266.25

78,

294.87

25,

797.41

52,

497.46

68,

321.34

1,788.54

石湾鹰牌

88,

550.31

57,

767.25

30,

783.06

14,

226.27

301.86

96,

456.99

65,

975.79

30,

481.20

114,

133.92

8,293.5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全椒农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

1、公司与全椒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2,900万元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

1、公司与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3,960万元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2、东源鹰牌与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6,000万元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天安、控股子公司石湾鹰牌提供担保，是为满足

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对前述被担保人能保持良好控制，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

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6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充分考虑

了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

相互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93,043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对同一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 下同），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10.58%，其中为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1,483万元， 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96.84%。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0元，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金额为34,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418

证券简称：友升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0

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1616号）核准，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4,826.7111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3,766.33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7,748.0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9月18日全部到账，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10824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2026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延期、开立募集资金专户、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募投项目“云南友升轻量化铝合金零

部件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年产50万台（套）电池托盘和20万套下车体制造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 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 增加前 增加后

云南友升轻量化铝

合金零部件生产基

地项目（一期）

实施主体

云南友升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南友

升” ）

云南友升、

海南泽爱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泽爱

思” ）、

ZESHENG�INTERNATIONAL�PTE.�LTD.（以下简

称“泽升国际” ）、

ZS� Turkey� Otomotiv� Yedek� Parcalar� Limited� ?

irketi（以下简称“土耳其泽升” ）、

ZS� AUTOMOTIVE� COMPONENTS� MEXICO,S.

A.DE�C.V.（以下简称“墨西哥泽爱思” ）

实施地点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青岗岭回族彝族乡沈

家沟村民委员会水电

铝一体化片区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沈家沟村民委员

会水电铝一体化片区；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东营西路8号江东湾数字创

意谷一期D区2层 210号；

3� ANSON� ROAD, � #32-03, � SPRINGLEAF�

TOWER,�SINGAPORE�079909；

Organize�Sanayi�B?lgesi, �1.Cad�No.15, � 22580�

Sülo?lu/�Edirne,Turkey；

Av. �Circuito�San�Miguelito�Poniente, �Número�

122,�Localidad�Ciudad�Satélite,�C.P.�78423,�San�Luis�

Potosi,�S.L.P.

年产50万台（套）

电池托盘和20万套

下车体制造项目

实施主体

江苏友升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友升” ）

江苏友升、海南泽爱思、泽升国际、土耳其泽升、墨西哥泽

爱思

实施地点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开

发区东风河东路80号

2、6、7、8、9、10、16 号

厂房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开发区东风河东路80号2、6、7、8、9、

10、16号厂房；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东营西路8号江东湾数字创

意谷一期D区2层 210号；

3� ANSON� ROAD, � #32-03, � SPRINGLEAF�

TOWER,�SINGAPORE�079909；

Organize�Sanayi�B?lgesi, �1.Cad�No.15, � 22580�

Sülo?lu/�Edirne,Turkey；

Av. �Circuito�San�Miguelito�Poniente, �Número�

122,�Localidad�Ciudad�Satélite,�C.P.�78423,�San�Luis�

Potosi,�S.L.P.

注：上述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延期、

开立募集资金专户、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万

元）

对应的募集资金

项目

海南泽爱思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海南泽爱思）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310069011015004460606 0

年 产 50 万 台

（套） 电池托盘

和20万套下车体

制造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310069011015004461905 0

云南友升轻量化

铝合金零部件生

产基地项目 （一

期）

ZS� TURKEY�

AUTOMOTIVE�

COMPONENTS� LTD

（土耳其泽升）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FTN310069011141000006070 0

年 产 50 万 台

（套） 电池托盘

和20万套下车体

制造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FTN310069011017135002495 0

年 产 50 万 台

（套） 电池托盘

和20万套下车体

制造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FTN310069011141000006146 0

云南友升轻量化

铝合金零部件生

产基地项目 （一

期）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FTN310069011017135002571 0

云南友升轻量化

铝合金零部件生

产基地项目 （一

期）

ZESHENG�

INTERNATIONAL�

PTE.�LTD.（泽升国际）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FTN310069011017135002647 0

年 产 50 万 台

（套） 电池托盘

和20万套下车体

制造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

FTN310069011017135002723 0

云南友升轻量化

铝合金零部件生

产基地项目 （一

期）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公司、子公司（海南泽爱思、土耳其泽升、泽升国际）与募集资金专户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共8份。 前述协议与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除协议主体、专户账号、对应的募投项目外，其他条款均

相同。 以公司、海南泽爱思、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及国泰海通签署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为示例，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一：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甲方二：海南泽爱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与“甲方一” 合称“甲方” ）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310069011015004460606，截

至2026年5月8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年产50万台（套）电池托盘和20万套下车体制造

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年 /�月 /�日，期限 /� 个月。 甲方

二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二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方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倪勇、杨博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二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

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

同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

协议并及时公告。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友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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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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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开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并签

订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开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相关监管协议的具体事宜。

近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开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6年5月14日， 公司与建设银行及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5.38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538,0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57,920,500.00元（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480,079,5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2月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2619号）。

二、开设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批准，公司设立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建设银行、第一创业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

江霞山支行

4405******188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丙方” )（保荐人）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截至2026年5月14

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

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兴刚、付林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向甲方提供对账单，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

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该募

集资金专户。 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丙方。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各方之间的友好协商

解决。 如果在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送达要求就前述争议进行协商解决的通知之日起30工作

日内未能得以解决， 则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总

会（“贸仲” ）在北京市进行仲裁（且提交争议的仲裁机构仅应为贸仲）。 仲裁裁决应是终

局的，对本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贸仲仲裁规则进行（本协

议另有约定除外），且仲裁庭由三位仲裁员组成，提起仲裁的一方或多方应指定一位仲裁

员，就仲裁作出答辩的一方或多方应指定一位仲裁员。 首席仲裁员应为在国际金融、证券

领域经验丰富和声望较高的专家，并由各方共同选定，若各方未在第二位仲裁员被指定之

日起20工作日内达成协议指定首席仲裁员，则由贸仲主任指定。 在争议解决过程中，除争

议事项外，本协议各方应继续全面履行本协议。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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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反诉原告）为公司下属公司。

3、涉案的金额：总金额人民币4,560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华素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素生物）因与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公司）存在技术服务合

同纠纷，华普公司向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家庄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石家庄

高新区法院已立案。

2026年2月，华素生物向石家庄高新区法院提起反诉请求。石家庄高新区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诉讼标的

额已超出石家庄高新区法院管辖知识产权类诉讼标的额， 故本案应移送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

近日，华素生物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6）冀01民辖75号】，裁

定：本案由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华普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华素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

双方于2022年5月27日签订了《CpG佐剂重组疫苗合作框架协议》《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

提供CpG佐剂产品用于被告研发CpG-重组疫苗。

被告于2024年11月25日向原告发出订购2批共1,000克CpG佐剂产品供货通知； 于2024年12月26日向

原告发出订购2批共1,000克CpG佐剂产品供货通知。

原告在生产完毕2024年11月25日供货通知产品后，第一批500克产品已经交付给被告，但被告提出退货

要求。在交付第二批500克产品时，遭到被告的拒收。原告已经将2024年11月25日、2024年12月26日两笔订单

的产品全部生产完毕。 被告的拒收行为，将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接收原告交付的1,000克疫苗佐剂产品，以及原告正在生产或已经生产的

产品；

（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华素生物提交的《反诉状》

1、反诉当事人

反诉原告：华素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反诉被告：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

2、《反诉状》主要内容

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了《CpG佐剂重组疫苗合作框架协议》《专利及专有技术许可协议》以及《技

术服务合同》，前述合同签订后，华素生物已向华普公司支付4,000万元款项（包含3,000万元的预付货款以

及1,000万元的技术服务费）。

2024年11月25日、2024年12月26日，华素生物分别向华普公司发出两份供货通知，通知华普公司生产并

交付各1,000克B型CpG（HP-23）佐剂产品，并明确供货要求包括，“在符合GMP条件下的场地、使用稳定

且经过验证的生产工艺新生产制品……” 。

但华普公司先是拒绝供货，经华素生物催促后，华普公司改口同意供货。

华素生物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华普公司发来的首批货物500克，但发现华普公司所供该批货物为华普

石家庄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石家庄公司）于石家庄生产的名称为CpG� HP001的产品，因所供产品

从名称、生产场地设备、生产工艺、质量管理体系等多方面均发生了变更，华素生物致函华普公司提出异议，

要求华普公司换货，华普公司拒绝。

因华普公司2025年4月23日寄到的第二批500克货物仍为前述CpG� HP001产品， 华素生物因此拒收退

回。 之后华普公司再向华素生物寄来1,000克产品，华素生物发现该批产品仍为华普石家庄公司于石家庄生

产的名称为CpG� HP001的产品，明显与约定不符。华素生物就此再次致函华普公司，要求其自行取回不符合

约定的1,500克产品，更换交付符合约定的2,000克B型CpG（HP-23）佐剂产品，但华普公司无理拒绝，且至

今拒绝承担退货义务。

鉴于华普公司在合同履行中严重违背诚信，双方信任基础已经丧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所签三份

合同因此已不能履行，华素生物现诉请立即解除双方签订的三份合同，故华素生物向石家庄高新区法院提起

反诉。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华素生物与华普公司双方于2022年5月27日签订的《CpG佐剂重组疫苗合作框架协议》

以及《技术服务合同》《专利及专有技术许可协议》于本《反诉状》送达华普公司之日起立即解除；

（2）请求判令华普公司承担退货义务，接收华素生物退还的1,500克CpG� HP001疫苗佐剂产品；

（3）请求判令华普公司向华素生物退还已付款项人民币4,000万元以及以前述款项为基数，自反诉提起

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LPR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4）请求判令华普公司向华素生物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60万元；

（5）判令华普公司承担本案反诉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合计为人民币1,

059.13万元。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上述诉讼尚在进展过程中，后续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积极

应对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华普公司《民事起诉状》；

2、华素生物《反诉状》；

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6）冀01民辖75号】。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